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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 政 承 诺 书
本公司知悉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以下统称“港城大(东莞)(筹)”）以廉洁、公平、公正为宗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海外地区之防止贿赂条例或同等意义的法律、法规，严格限制任何职员收受私人利益（包括礼物、回佣或任何形式之报酬）。本公司承诺与港城大(东莞)(筹)之一切交易往来，将会严格遵守本承诺书，不会利诱或试图利诱港城大(东莞)(筹)的任何职员。除受有关合约监管外，亦受本承诺书的约束。如有关之合约与本承诺书之条款有任何歧义或冲突之处，则以本承诺书为准。
本公司对港城大(东莞)(筹)承诺如下：
1. 本公司及职员不向港城大(东莞)(筹)职员给予任何影响正常公务执行的利益，包括礼品、礼金、消费卡（卷）和有价证券、股权及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也包括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所收到礼品等。
1. 本公司若获知港城大(东莞)(筹)其理事会成员或职员与本公司任何职员有亲属或利益关系，将会于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港城大(东莞)(筹)采购中心、审计处。
3、本公司及职员如违反本承诺书之任何条款，本公司同意港城大(东莞)(筹)可立即终止与此有关联的买卖合同、服务合同、工程合同及其他有关联之业务，并永久终止日后的一切业务往来，包括但不限于买卖、服务、工程及其他交易。同时，本公司愿意赔偿港城大(东莞)(筹)的有关一切损失，同时亦同意港城大(东莞)(筹)将相关事宜呈交有关执法机关查办。
4、本公司及职员若发现港城大(东莞)(筹)职员索取任何私人报酬或利益，应立即通知港城大(东莞)(筹)采购中心、审计处。本公司同意港城大(东莞)(筹)对本承诺书内容有保留增减或修改之权利，有关之增减或修改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
5、 本承诺书的任何条款不影响港城大(东莞)(筹)在任何情况下一切有关法律赋予之权益。
6、 本公司及授权代表已详细阅读本承诺书之所有内容，同时也完全明白、理解并自愿遵守本承诺书之所有内容。 
承诺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投诉举报方式如下：
1、熊先生（招标采购管理中心）0769-26622690-8022；Jeff.Xiong@cityu.edu.cn  
2、包文先生（审计处）0769-26622690-8025；wds.bao@cityu.edu.cn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A5栋12楼1201室



